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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90][bookmark: _Toc6070][bookmark: _Toc31492][bookmark: _Toc8220][bookmark: _Toc29297][bookmark: _Toc2813]1 总 则
1.0.1 为明确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碳排放核算方法，规范其统计核算流程，推进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过程碳减排，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中现场管理、建筑固废运输、移动式资源化处置、固定式资源化处置全过程的碳排放核算及报告编制。核算边界不包括非资源化处置活动（如填埋）。
1.0.3 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过程碳排放量的计算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应符合国家、行业、山西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17637][bookmark: _Toc27973][bookmark: _Toc13974][bookmark: _Toc12278][bookmark: _Toc20337][bookmark: _Toc28444][bookmark: _Toc17131]2 术语和符号
[bookmark: _Toc15916][bookmark: _Toc7542][bookmark: _Toc19863][bookmark: _Toc519][bookmark: _Toc18694][bookmark: _Toc10575][bookmark: _Toc18773][bookmark: _Toc7120]2.1 术语
[bookmark: _Toc10791][bookmark: _Toc10204][bookmark: _Toc673][bookmark: _Toc5821]2.1.1 建筑固废 construction waste
在拆除各类建（构）筑物工程以及装饰工程中所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来源：GB 51322—2018，2.0.1，有修改］
[bookmark: _Toc28127][bookmark: _Toc30725][bookmark: _Toc2011][bookmark: _Toc165]2.1.2 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construction waste
指建筑固废经破碎、筛分、分选等处理工艺，转化为再生骨料、回填材料等有用物质或产品的过程。［来源：CJJ/T 134—2019，2.0.8，有修改］
[bookmark: _Toc4262][bookmark: _Toc27841][bookmark: _Toc30663][bookmark: _Toc21264]2.1.3碳排放 carbon emission
在特定时段内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CO₂）总量（以质量单位计算）［来源：GB/T 32150—2015，3.6，有修改］
[bookmark: _Toc1287][bookmark: _Toc30543][bookmark: _Toc10234][bookmark: _Toc29439]2.1.4 碳排放源 carbon emission source
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CO₂）的单元或过程。［来源：GB/T 32150—2015，3.5，有修改］
[bookmark: _Toc22585][bookmark: _Toc18539][bookmark: _Toc17238][bookmark: _Toc8323]2.1.5 核算边界 accounting boundary 
与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活动相关的二氧化碳（CO₂）排放的范围［来源：GB/T 32150—2015，3.4，有修改］
[bookmark: _Toc19523][bookmark: _Toc27072][bookmark: _Toc9689][bookmark: _Toc299]2.1.6 燃料燃烧排放 fuel combustion emission
燃料在氧化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CO₂）排放［来源：GB/T 32150 —2015，3.7］
[bookmark: _Toc27500][bookmark: _Toc8751][bookmark: _Toc16674][bookmark: _Toc5800]2.1.7购入的电力产生的排放emission from purchased electricity
企业消费的购入电力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产生的二氧化碳（CO₂）排放。［来源：GB/T 32150 —2015，3.9，有修改］
[bookmark: _Toc2676][bookmark: _Toc22909][bookmark: _Toc613][bookmark: _Toc22857]2.1.8活动数据activity data
导致二氧化碳（CO₂）排放的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表征值，注：如各种燃料的消耗量、购入的电量等。［来源：GB/T 32150 —2015，3.12，有修改］
[bookmark: _Toc23246][bookmark: _Toc12070][bookmark: _Toc19623][bookmark: _Toc1178]2.1.9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二氧化碳（CO₂）排放的系数。 ［来源：GB/T 32150 —2015，3.13，有修改］
[bookmark: _Toc29575][bookmark: _Toc6568][bookmark: _Toc17882][bookmark: _Toc10716]2.1.10 移动式资源化处置mobile resource utilization
将可移动处置设备置于施工现场，对建筑固废就地或就近进行破碎、筛分、分选等作业，实现资源回收再利用的处置方式。
[bookmark: _Toc457][bookmark: _Toc12177][bookmark: _Toc1471][bookmark: _Toc10656]2.1.11 固定式资源化处置 fixed-facility resource utilization
在固定场所内，通过工业化生产线对建筑固废进行集中、规模化的破碎、筛分、分选及加工，实现资源回收再利用的处置方式。
[bookmark: _Toc1239][bookmark: _Toc29115][bookmark: _Toc28038][bookmark: _Toc25233][bookmark: _Toc3765][bookmark: _Toc13442][bookmark: _Toc8788][bookmark: _Toc20040]2.2 符号
本标准采用的符号如下：

	符号
	含义

	C
	二氧化碳（CO₂）排放量

	E
	燃料活动数据

	EF 
	排放因子

	FC
	燃料消耗量

	NCV
	燃料平均低位发热量

	CC 
	单位热值含碳量 

	OF 
	碳氧化率

	AD 
	 外购电力消耗量

	M
	物料使用量

	I
	单位资源化产出碳排放强度

	Pout
	固废资源化处置总量


[bookmark: _Toc22127][bookmark: _Toc7946][bookmark: _Toc24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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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0983][bookmark: _Toc8427][bookmark: _Toc28277][bookmark: _Toc3798][bookmark: _Toc22695]3 基本规定
3.0.1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碳排放核算应遵循科学性、一致性、可追溯性原则。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核算方法应按本标准提供的方法执行；
2 为便于不同周期碳排放数据的有效对比，核算边界、活动数据来源与排放因子等相关参数应保持一致；
3 所有活动数据、排放因子及计算过程应有完整记录，支持复审。
3.0.1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碳排放计算应根据需求按阶段进行计算，可将分段计算结果累计为资源化处置全流程碳排放。
3.0.2核算边界内以下排放应纳入计算：
1 燃料燃烧产生的直接碳排放；
2 购入电力对应的间接碳排放。
3.0.3数据管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活动水平数据应符合本标准6.1的规定；
[bookmark: _GoBack]2 排放因子数据优先采用本标准附录B、附录D的推荐值，或国家、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发布的最新数据。若无，可选用其他标准排放因子，并给出选用说明。
3.0.4核算周期应与项目运营或主管部门要求一致。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吨二氧化碳（tCO₂）”为单位，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单位处置量以“吨二氧化碳/吨（tCO₂/t）”为单位，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bookmark: _Toc10997][bookmark: _Toc21578]
[bookmark: _Toc22446][bookmark: _Toc18010][bookmark: _Toc26076][bookmark: _Toc10361][bookmark: _Toc29406]4 核算边界与排放源界定
[bookmark: _Toc8944][bookmark: _Toc23533][bookmark: _Toc14652][bookmark: _Toc13184][bookmark: _Toc15381][bookmark: _Toc9229][bookmark: _Toc26903]4.1核算边界
4.1.1 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碳排放核算边界包括从建筑固废产生后到再生骨料、回填材料等有用物质或产品形成的完整过程，包括：建筑固废现场管理和运输过程、移动式资源化处置过程和固定式资源化处置过程等。见图1。
4.1.2 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碳排放源包括：核算边界内燃料燃烧、电力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image: 8b846a770087103cdca2d1a396708387]
图1 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碳排放核算边界

[bookmark: _Toc12287][bookmark: _Toc28861][bookmark: _Toc1773][bookmark: _Toc349][bookmark: _Toc30978][bookmark: _Toc28009][bookmark: _Toc19284]4.2 排放源界定
[bookmark: _Toc14548][bookmark: _Toc31947][bookmark: _Toc15729][bookmark: _Toc22233]4.2.1 燃料燃烧排放
燃料燃烧排放是指在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过程中因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包括：
1 建筑固废现场作业中各类作业机械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2 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移动式设备处理过程中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3 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固定式设备处理过程中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4 运输过程中运输车辆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bookmark: _Toc27559][bookmark: _Toc24564][bookmark: _Toc2511][bookmark: _Toc7313]4.2.2 购入的电力产生的排放
购入的电力产生的排放是指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过程中因消费外部购入的电力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包括：
1 建筑固废现场管理中各类作业机械消费外部购入电力所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2 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移动式设备消费外部购入电力所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3 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固定式设备消费外部购入电力所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4 运输过程中运输车辆使用中消费外部购入电力所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bookmark: _Toc31277][bookmark: _Toc29253][bookmark: _Toc1860][bookmark: _Toc27944][bookmark: _Toc15316][bookmark: _Toc16554][bookmark: _Toc1769]5 核算步骤与方法
[bookmark: _Toc2960][bookmark: _Toc13763][bookmark: _Toc14057][bookmark: _Toc28180][bookmark: _Toc12845][bookmark: _Toc12614]5.1 核算步骤
5.1.1 核算主体进行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过程二氧化碳排放核算的工作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1 识别排放源；
2 收集活动数据；
3 选择和获取排放因子数据；
4 分别计算燃料燃烧排放量、购入电力所对应的排放量；
5 汇总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
6 核算碳排放强度。
[bookmark: _Toc12779][bookmark: _Toc27863][bookmark: _Toc23115][bookmark: _Toc29861][bookmark: _Toc14051][bookmark: _Toc3360]5.2 核算方法
5.2.1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碳排放总量等于燃料燃烧产生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购入电力所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之和。按式（1）计算：
Ctotal = Cfuel+Cele                              （1）
式中：
Ctotal：核算期内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 CO2）；
Cfuel：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过程中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 CO2）；
Cele：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过程中外部购入电力所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 CO2）。
5.2.2 建筑固体废弃物单位处置量碳排放按式（2）计算：

                           （2）
 ​式中：
I：单位处置量碳排放（t CO₂/t）；
Ctotal：核算期内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全过程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 CO2）；
Pout：核算周期内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总量（t）。

[bookmark: _Toc27626][bookmark: _Toc12902][bookmark: _Toc31730][bookmark: _Toc9404][bookmark: _Toc27711][bookmark: _Toc6931]5.3 燃料燃烧的碳排放核算
[bookmark: _Toc18580][bookmark: _Toc17650][bookmark: _Toc2733][bookmark: _Toc26828]5.3.1 概述
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全流程中，燃料燃烧碳排放覆盖排放源如下：（1）现场管理（含建筑固废产生现场的收集、分拣、预处理、短驳运输等）中燃料驱动的作业机械设备；（2）建筑固废运输过程（从现场运至移动式或固定式处理设施的运输）中燃料驱动的运输车辆；（3）移动式资源化处置过程（施工现场采用移动式建筑固废资源化设备开展破碎、筛分、分选等作业）中燃料驱动的移动式处理设备；（4）固定式资源化处置过程（固定场所采用工业化生产线开展集中、规模化加工等作业）中燃料驱动的生产线及配套设施。上述环节中设备与设施消耗燃料燃烧所产生的排放，均属于本标准燃料燃烧碳排放的核算范畴。
[bookmark: _Toc8017][bookmark: _Toc7858][bookmark: _Toc2236][bookmark: _Toc15083]5.3.2排放量计算公式
1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按式（3）计算：
                                       （3）
式中：
Cfuel：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过程中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 CO2）；
Ei：第i种燃料活动数据，单位为吉焦（GJ）；
EFi：第 i 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t CO2/GJ）；
n： 能源种类数。
其中：化石燃料的活动数据Ei计算公式如下：
化石燃料的活动数据是燃料净消耗量与平均低位发热量的乘积，按式（4）计算：
Ei = FCi×NCVi                     （4）
式中：
Ei ：核算周期内第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数据，单位为吉焦（GJ）；
FCi：核算周期内第i种燃料的消耗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标立方米（104Nm3）；
NCVi：核算周期内第i种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对固体和液体燃料，单位为吉焦每吨（GJ/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吉焦每万标立方米（GJ/104Nm3）。
2运输车辆燃料燃烧排放，优先按照式（4）计算，如活动数据不可得，按式（5）计算：

                （5）
式中：
   CYS ：运输过程二氧化碳排放量（t CO2）；
MF ：建筑固废重量（t）；
DYS j ：建筑固废采用第j种运输方式的平均运输距离（km）；
ETj ：第j种运输方式下，单位重量运输距离的碳排放因子（kgCO₂e/（t·km））。
m： 运输方式种类数。
[bookmark: _Toc24469][bookmark: _Toc26399][bookmark: _Toc4140][bookmark: _Toc7087]5.3.3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1 资源化处置过程中燃料净消耗量FC，依据其工艺特点与管理基础，按以下优先级分过程获取：
1） 固定式资源化处置过程：应优先采用生产线及配套设施的燃料消耗计量台账或统计报表；
2）移动式资源化处置与现场作业过程：宜优先采用设备自带计量装置读数或运行记录；若无，可采用燃料采购记录或结算凭证；
3） 所有过程若无以上数据，现场作业设备参照本标准附录D台班能耗定额，结合实际作业台班数估算，按式（6）计算：
FCi=T/8× Qe                               （6）
式中：
FCi：核算周期内第i种燃料的消耗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标立方米（104Nm3）；
T：现场作业设备核算周期内的工作时长（小时）；
8：本定额施工机械每台班工作时间为8小时工作制；
Qe：施工机械台班能源用量指标，参考附录D能耗定额数值。
2 运输过程活动水平数据MF 和DYS j应通过以下途径获取：
1）固废重量MF 优先采用地磅等测量数据，也可通过运输台账或统计报表确定；
2）固废运输距离DYS j宜采用实际统计的运输距离。当实际运输距离未知时，可根据当前固废处理现场与拆除现场的位置进行估算。
3 平均低位发热量
平均低位发热量NCV参考附录B的推荐值。
[bookmark: _Toc4281][bookmark: _Toc30673][bookmark: _Toc13088][bookmark: _Toc3773]5.3.4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1 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式（7）计算：
EFi=CCi × OFi×44/12                            （7）
式中：
EFi：第i种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 CO2/GJ）；
CCi ：第i种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每吉焦（t C/GJ），参考附录B；
OFi：第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参考附录B；
44/12：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i： 燃料种类。
2 固废运输的碳排放因子（ETj）可按本标准附录 C 给出的缺省值执行。
[bookmark: _Toc24035][bookmark: _Toc18590][bookmark: _Toc32628][bookmark: _Toc3885][bookmark: _Toc32406][bookmark: _Toc11342]5.4 购入电力的碳排放核算
[bookmark: _Toc29143][bookmark: _Toc1377][bookmark: _Toc7002][bookmark: _Toc4840]5.4.1 概述
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全流程中，购入电力碳排放覆盖排放源如下：（1）现场作业（含建筑固废产生现场的收集、分拣、预处理、短驳运输等）中用电驱动的作业机械设备与运输车辆；（2）建筑固废运输过程（从现场运至移动式或固定式处理设施的运输）中用电驱动的运输车辆；（3）移动式资源化处置过程（施工现场采用移动式建筑固废资源化设备开展破碎、筛分、分选等作业）中用电驱动的移动式处理设备；（4）固定式资源化处置过程（固定场所采用工业化生产线开展集中、规模化加工等作业）中用电驱动的生产线及配套设施。上述环节中设备与设施消费外部购入电力所间接产生的碳排放，均属于本标准购入电力碳排放的核算范畴。
[bookmark: _Toc6278][bookmark: _Toc27549][bookmark: _Toc13129][bookmark: _Toc9863]5.4.2 排放量计算公式
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全流程购入电力碳排放，按式（8）计算：

                     （8）
Cele：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过程中作业设备及运输车辆电力消费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t CO2）；
ADele-xc：核算周期内的外购电量（MWh）；
EFele：区域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t CO₂/MWh）；
[bookmark: _Toc24198][bookmark: _Toc29474][bookmark: _Toc23675][bookmark: _Toc6299]5.4.3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核算周期内外购电量ADele-xc可通过以下途径获取：
1 优先以企业对应环节电表记录的读数为准，也可采用供应商提供的电费发票或结算单等结算凭证上的对应数据；​
2 破碎、筛分、加工等设备及生产线辅助系统若使用外购电力，其活动水平数据应通过设备或系统专用电表读数或对应的结算凭证获取；
3 运输环节中电动运输车辆的电力消费，若车辆直接在外充电，其活动水平数据可通过充电桩电表读数或充电结算凭证获取。
[bookmark: _Toc11308][bookmark: _Toc6873][bookmark: _Toc16920][bookmark: _Toc20402]5.4.4排放因子EFele数据获取
应优先采用项目所在地对应核算年份的省级电网平均排放因子，如无，采用最近年份；如无地方数据，则采用全国平均电网排放因子。具体数据可参考附录E。 

[bookmark: _Toc28818]
[bookmark: _Toc30398][bookmark: _Toc5465][bookmark: _Toc19069][bookmark: _Toc19216][bookmark: _Toc31806][bookmark: _Toc7147]6 数据管理与质量控制
核算中应加强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质量管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a) 制度建设与职责明确
应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的规章制度，明确负责机构、专职人员、工作流程、工作内容、工作周期与时间节点，指定专职人员负责碳排放核算与报告工作；
b) 数据来源
不同类型排放源的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数据的获取宜遵循本标准提出的获取途径及优先级要求执行；
c) 外包数据控制
对于运输等外包环节，应通过合同约定数据提供义务，并对获取数据核验，缺失或差异时按保守性原则取值；
d) 数据记录管理体系
建立健全排放数据记录管理体系，系统记录数据来源、数据获取时间、相关责任人等信息，确保数据流转过程可追溯、可核查；
e) 数据质量评估与改进
应定期开展数据质量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代表性、完整性、一致性、准确性、可核查性与透明性；建立校核与验证机制，应对关键数据多来源交叉验证，减少单一来源偏差；
f) 内部审核与交叉校验机制
建立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定期对碳排放数据进行交叉校验，识别可能产生的数据误差风险，并提出相应解决方案。
[bookmark: _Toc21118]
[bookmark: _Toc3301][bookmark: _Toc27877][bookmark: _Toc10525][bookmark: _Toc26412][bookmark: _Toc2020][bookmark: _Toc18717]7 报告内容与格式
[bookmark: _Toc23446][bookmark: _Toc29055][bookmark: _Toc16874][bookmark: _Toc12045][bookmark: _Toc21163][bookmark: _Toc7018][bookmark: _Toc30874]7.1 报告内容
7.1.1 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1 项目基本信息。应列明项目名称、运营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填报负责人及联系方式、项目地址与核算周期。简述项目处置规模、建筑固废主要类型与接收量、涵盖现场收集－运输－移动式/固定式处理的工艺流程及主要再生产品与产量。
2 核算边界与排放源。明确核算边界，列出边界内所有排放源。
3 核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方法：说明所采用的标准核算方法。
活动水平数据：提供燃料消耗量、电力消费量等数据，说明来源，采用附录C缺省值需说明理由。
​​排放因子：提供排放因子数据，明确选取依据。
4 排放量结果。分环节计算并汇总报告核算周期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排放清单应清晰列出各环节排放量及总量。
5 数据管理与质量控制。概述数据管理流程与责任分工，说明计量器具配置符合性及所采用的质量控制措施，如交叉验证、异常与缺失数据处理原则等。
6 技术水平与可比性分析。报告应说明主要工艺路线、主要设备能效及单位产出碳排放强度情况，并与同类项目进行对比分析，以反映项目规模、工艺先进性及碳排放绩效差异。必要时可附表列示不同阶段碳排放强度与区域行业平均水平对比结果。
7.1.2 报告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应以“吨二氧化碳（t CO₂）”为统一单位，数据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应在报告中明确标注核算周期的起止日期。
[bookmark: _Toc2092][bookmark: _Toc14634][bookmark: _Toc6210][bookmark: _Toc22394][bookmark: _Toc3508][bookmark: _Toc26160]7.2 报告格式
7.2.1 报告格式。采用“封面+目录+正文+附录”的结构化格式，确保内容清晰、规范。见附录A。

[bookmark: _Toc23927][bookmark: _Toc7899][bookmark: _Toc14000][bookmark: _Toc18855][bookmark: _Toc4035][bookmark: _Toc19007]附录A 报告格式模板


（资料性）
报告格式模板
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报告格式模板如下。






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二氧化碳排放核算报告








报告主体（盖章）: 
报告期：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本报告主体核算了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填写了相关数据表格，见表A.1～表A.7。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1 项目基本信息
2 核算边界与排放源界定
3 核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4 排放核算结果
5 数据管理与质量控制
6 减排措施与绩效（可选）



本企业承诺对本报告的真实性负责。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表 A.1 报告主体
（       年/季/月）温室气体排放量汇总表

	能源类型
	源类别
	排放量 t CO₂

	燃料燃烧
	现场管理过程燃料燃烧排放量
	

	
	运输过程燃料燃烧排放量
	

	
	移动式资源化处置过程燃料燃烧排放量
	

	
	固定式资源化处置过程燃料燃烧排放量
	

	购入电力
	现场管理过程购入电力对应排放量
	

	
	运输过程购入电力对应排放量
	

	
	移动式资源化处置过程购入电力对应排放量
	

	
	固定式资源化处置过程购入电力对应排放量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t CO₂）
	

	碳排放强度（tCO₂/t处置量）
	



表 A.2 现场作业过程燃料燃烧排放量

	作业设备
	型号
	燃料品种
	活动数据 
	排放因子
	排放量
tCO₂

	
	
	
	消费量t;104Nm3
	低位发热量GJ/t;GJ/104Nm3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燃料碳氧化率%
	

	合计
	
	
	
	
	
	
	

	其中：设备1
	
	
	
	
	
	
	

	      设备2
	
	
	
	
	
	
	

	      设备3
	
	
	
	
	
	
	

	...
	
	
	
	
	
	
	

	其他：
	
	
	
	
	
	

	

	...
	
	
	
	
	
	
	

	备   注
	设备项应分别列示所有可明确识别的单台设备及其消费量；其他则用于说明未能归入单台设备、但核算边界内存在实际燃料消耗的设备及其消耗总量。








表 A.3 移动式资源化处置过程燃料燃烧排放量

	处置设备
	型号
	活动数据 
	排放因子
	排放量
tCO₂

	
	
	消费量t;104Nm3
	低位发热量GJ/t;GJ/104Nm3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燃料碳氧化率%
	

	合计
	
	
	
	
	
	

	其中：设备1
	
	
	
	
	
	

	      设备2
	
	
	
	
	
	

	      设备3
	
	
	
	
	
	

	...
	
	
	
	
	
	

	其他：
	
	
	
	
	
	


	...
	
	
	
	
	
	

	备   注
	设备项应分别列示所有可明确识别的单台设备及其消费量；其他则用于说明未能归入单台设备、但核算边界内存在实际燃料消耗的设备及其消耗总量。





表 A.4 固定式资源化处置过程燃料燃烧排放量

	处置设备
	燃料品种
	活动数据 
	排放因子
	排放量
tCO₂

	
	
	消费量t;104Nm3
	低位发热量GJ/t;GJ/104Nm3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燃料碳氧化率%
	

	合计
	
	
	
	
	
	

	其中：设备1
	
	
	
	
	
	

	      设备2
	
	
	
	
	
	

	      设备3
	
	
	
	
	
	

	...
	
	
	
	
	
	

	其他：
	
	
	
	
	
	


	...
	
	
	
	
	
	

	备   注
	设备项应分别列示所有可明确识别的单台设备及其消费量；其他则用于说明未能归入单台设备、但核算边界内存在实际燃料消耗的设备及其消耗总量。





表 A.5-1 运输过程燃料燃烧排放量

	处置设备
	型号
	活动数据 
	排放因子
	排放量
tCO₂

	
	
	消费量t;104Nm3
	低位发热量GJ/t;GJ/104Nm3
	单位热值含碳量tC/GJ
	燃料碳氧化率%
	

	合计
	
	
	
	
	
	

	其中：车辆1
	
	
	
	
	
	

	      车辆2
	
	
	
	
	
	

	     车辆3
	
	
	
	
	
	

	...
	
	
	
	
	
	

	其他：
	
	
	
	
	
	


	...
	
	
	
	
	
	

	备   注
	车辆项应分别列示所有可明确识别的单台车辆及其消耗量；其他则用于说明未能归入上述车辆、但核算边界内存在实际燃料消耗的车辆消耗量。



表 A.5-2 运输过程燃料燃烧排放量估算表

	处置设备
	载重
	燃料品种
	建筑固废重量（t）
	平均运输距离（km）
	单位重量运输距离碳排放因子kgCO2e/(t·km)
	排放量
tCO₂

	合计
	
	
	
	
	
	

	其中：车辆1
	
	
	
	
	
	

	      车辆2
	
	
	
	
	
	

	      车辆3
	
	
	
	
	
	

	...
	
	
	
	
	
	

	其他：
	
	
	
	
	
	


	...
	
	
	
	
	
	

	备   注
	车辆项应分别列示所有可明确识别的运输车辆及其消耗量；其他则用于说明未能归入运输车辆、但核算边界内存在实际燃料消耗的碳排放。







表 A.6 现场/移动/固定式处置台班法能源消耗量估算表（参见附录D）

	处置设备
	燃料品种/电力
	单位台班能源用量kg/kWh
	台班数
	消耗量
kg/kWh

	其中：设备1
	
	
	
	

	      设备2
	
	
	
	

	      设备3
	
	
	
	

	...
	
	
	
	

	合计
	
	
	
	

	电力
	
	
	
	

	燃料品种1
	
	
	
	

	...
	
	
	
	

	总计
	
	
	
	

	备   注
	1.设备项应分别列示所有可明确识别的单台设备及其消耗量。燃料品种项、电力指非具体设备消耗，但仍有使用的燃料/电力消费量，直接统计获得。
2.燃料消耗量=单位台班能源用量×台班数，单位台班能源用量见附录D，台班数=设备工作时长/8。




表 A.7 现场作业过程设备外购电力对应排放量

	设备名称
	型号
	活动数据（kWh）
	排放因子（kgCO2e/kWh）
	排放量 tCO₂

	合计
	
	
	
	

	其中：设备1
	
	
	
	

	      设备2
	
	
	
	

	      设备3
	
	
	
	

	...
	
	
	
	

	其他：
	
	
	
	

	...
	
	
	
	

	备   注
	设备项应分别列示所有可明确识别的单台设备及其消耗量；其他则用于说明未能归入上述设备、但核算边界内存在实际电力消耗的消费量。






表 A.8 移动式资源化处置过程设备外购电力对应排放量

	设备名称
	型号
	活动数据（kWh）
	排放因子（kgCO2e/kWh）
	排放量 tCO₂

	合计
	
	
	
	

	其中：设备1
	
	
	
	

	      设备2
	
	
	
	

	      设备3
	
	
	
	

	...
	
	
	
	

	其他：
	
	
	
	

	...
	
	
	
	

	备   注
	设备项应分别列示所有可明确识别的单台设备及其消耗量；其他则用于说明未能归入上述设备、但核算边界内存在实际电力消耗的消费量。







表 A.9 固定式资源化处置过程设备外购电力对应排放量

	设备名称
	型号
	活动数据（kWh）
	排放因子（kgCO2e/kWh）
	排放量 tCO₂

	合计
	
	
	
	

	其中：设备1
	
	
	
	

	      设备2
	
	
	
	

	      设备3
	
	
	
	

	...
	
	
	
	

	其他：
	
	
	
	

	...
	
	
	
	

	备   注
	设备项应分别列示所有可明确识别的单台设备及其消耗量；其他则用于说明未能归入上述设备、但核算边界内存在实际电力消耗的消费量。








表 A.10 运输过程车辆外购电力对应排放量

	运输工具
	型号
	活动数据（kWh）
	排放因子（kgCO2e/kWh）
	排放量 tCO₂

	合计
	
	
	
	

	其中：车辆1
	
	
	
	

	      车辆2
	
	
	
	

	      车辆3
	
	
	
	

	...
	
	
	
	

	其他：
	
	
	
	

	...
	
	
	
	

	备   注
	车辆项应分别列示所有可明确识别的运输车辆及其消耗量；其他则用于说明未能归入运输车辆、但核算边界内存在实际电力消耗的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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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4198][bookmark: _Toc9190][bookmark: _Toc12987][bookmark: _Toc14117][bookmark: _Toc26182][bookmark: _Toc7868][bookmark: _Toc26774]附录B 主要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能源分类
	能源名称
	单位热值含碳量（t C/GJ）
	碳氧化率

	固体燃料
	无烟煤
	27.4
	0.94

	固体燃料
	烟煤
	26.1
	0.93

	
	褐煤
	28.0
	0.96

	
	炼焦煤
	25.4
	0.98

	
	型煤
	33.6
	0.90

	
	焦炭
	29.5
	0.93

	
	其他焦化产品
	29.5
	0.93

	液体燃料

	原油
	20.1
	0.98

	
	燃料油
	21.1
	0.98

	
	汽油
	18.9
	0.98

	
	柴油
	20.2
	0.98

	
	喷气煤油
	19.5
	0.98

	
	一般煤油
	19.6
	0.98

	
	NGL
	17.2
	0.98

	
	LPG
	17.2
	0.98

	
	炼厂干气
	18.2
	0.98

	
	石脑油
	20.0
	0.98

	
	沥青
	22.0
	0.98

	
	润滑油
	20.0
	0.98

	
	石油焦
	27.5
	0.98

	
	石化原料油
	20.0
	0.98

	
	其他油品
	20.0
	0.98

	气体燃料
	天然气
	15.3
	0.99

	备注：若本附录未涵盖，应采用国家主管部门最新发布的数据。对特殊燃料，可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分析其元素碳含量，并依据本标准规定的方法学进行计算，同时确保计算过程及结果的可追溯性。










[bookmark: _Toc3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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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48][bookmark: _Toc4150][bookmark: _Toc17603][bookmark: _Toc8101][bookmark: _Toc22323][bookmark: _Toc22208]附录C 各类运输方式碳排放因子
[ kgCO₂e/（t·km）]

	运输方式
	碳排放因子

	轻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2t）
	0.334

	中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8t）
	0.115

	重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10t）
	0.104

	重型汽油货车运输（载重18t）
	0.104

	轻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2t）
	0.286

	中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8t）
	0.179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10t）
	0.162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18t）
	0.129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30t）
	0.078

	重型柴油货车运输（载重46t）
	0.057

	电力机车运输
	0.010

	内燃机车运输
	0.011

	铁路运输（中国市场平均）
	0.010

	液货船运输（载重2000t）
	0.019

	干散货船运输（载重2500t）
	0.015

	集装箱运输（载重200TEU）
	0.012



[bookmark: _Toc21137][bookmark: _Toc1952][bookmark: _Toc5608][bookmark: _Toc7970][bookmark: _Toc27527][bookmark: _Toc6829][bookmark: _Toc26969]附录D 常用施工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序号
	机械名称
	规格型号
	燃料动力材料用量

	
	
	
	汽油（kg）
	柴油（kg）
	电（kWh）

	1
	履带式推土机
	功率
	50kW
	
	35.60
	

	2 
	
	
	75kW
	
	56.50
	

	3 
	
	
	90kW
	
	59.01
	

	4 
	
	
	135kW
	
	66.80
	

	5
	
	
	240kW
	
	121.50
	

	6
	
	
	320kW
	
	162.00
	

	7
	履带式单斗液压
挖掘机
	斗容量
	0.6m3
	
	57.26
	

	8 
	
	
	1.0m3
	
	107.10
	

	9
	
	
	1.6m3
	
	138.33
	

	10 
	
	
	2.0m3
	
	144.99
	

	11 
	
	
	3.0m3
	
	168.88
	

	12 
	抓铲挖掘机
	斗容量
	0.5m3
	
	42.34
	

	13 
	
	
	1.0m3
	
	105.00
	

	14
	轮胎式装载机
	斗容量
	0.5m3
	
	74.74
	

	15 
	
	
	1.0m3
	
	84.37
	

	16 
	轮胎式装载机
	斗容量
	1.5m3
	
	94.00
	

	17
	
	
	2.0m3
	
	104.35
	

	18
	
	
	3.0m3
	
	133.50
	

	19
	载重汽车
	装载
质量
	2t
	18.90 
	
	

	20
	
	
	3t
	23.77 
	
	

	21
	
	
	5t
	
	32.19
	

	22
	
	
	10t
	
	40.03
	

	23
	
	
	15t
	
	56.74
	

	24
	
	
	20t
	
	62.56
	

	25
	自卸汽车
	装载
质量
	2t
	17.27 
	
	

	26
	
	
	4t
	29.72 
	
	

	27
	
	
	8t
	
	40.93
	

	28
	
	
	10t
	
	43.19
	

	29
	
	
	15t
	
	52.93
	

	30
	
	
	20t
	
	60.40
	

	31
	洒水车
	罐容量
	3000L
	29.96 
	
	

	32
	
	
	4000L
	30.21 
	
	

	33
	
	
	6000L
	32.96 
	
	

	34
	
	
	8000L
	33.21 
	
	

	35
	颚式破碎机
	给料口
尺寸（mm）
	930×580
	
	
	75

	36
	
	
	1000×660
	
	
	90

	37
	
	
	1070×762
	
	
	110

	38
	
	
	1100×850
	
	
	160

	39
	反击式破碎机
	给料口
尺寸（mm）
	1020×820
	
	
	160

	40
	
	
	1320×879
	
	
	250

	41
	
	
	1645×1100
	
	
	315

	42
	
	
	2310×905
	
	
	500

	43
	辊式破碎机
	处理能力（t/h）
	100
	
	
	110

	44
	
	
	300
	
	
	262

	45
	阶梯筛
	筛面规格（mm）
	2400×6000
	
	
	37

	46
	
	
	1600×6000
	
	
	18.5

	47
	弛张筛
	筛面规格（mm）
	1550×4400
	
	
	15

	48
	
	
	2400×7000
	
	
	37

	49
	圆振筛
	筛面规格（mm）
	2100×6000
	
	
	30

	50
	
	
	2400×6000
	
	
	37

	51
	
	
	2700×6000
	
	
	37

	52
	水平筛
	筛面规格（mm）
	1580×4900
	
	
	22

	53
	
	
	1930×6100
	
	
	30

	54
	
	
	2560×6100
	
	
	37

	55
	风选机
	进料宽度（mm）
	1200
	
	
	38

	56
	
	
	1600
	
	
	50

	57
	高密度风选机
	进料宽度（mm）
	1200
	
	
	75

	58
	
	
	1600
	
	
	90

	59
	加湿机
	处理能力（t/h）
	60
	
	
	5.5

	60
	
	
	100
	
	
	5.5

	61
	
	
	150
	
	
	7.5

	62
	除铁器
	卸料皮带宽度（mm）
	650
	
	
	2

	63
	
	
	800
	
	
	2.2

	64
	
	
	1000
	
	
	3

	65
	
	
	1200
	
	
	4

	66
	入料给料机
	料槽规格（mm）
	1000×4000
	
	
	14

	67
	
	
	1200×6000
	
	
	22

	68
	
	
	1300×6000
	
	
	30

	69
	
	
	1500×6000
	
	
	30

	70
	打包机
	打包尺寸（mm）
	500×500
	
	
	11

	71
	
	
	720×720
	
	
	22

	72
	
	
	1100×750
	
	
	37

	73
	
	
	1100×1100
	
	
	45

	74
	
	
	1100×1250
	
	
	55

	75
	移动式颚式破碎站
	给料口
尺寸（mm）
	1000×660
	
	
	224

	76
	
	
	1070×762
	
	
	261

	77
	
	
	1200×800
	
	
	310

	78
	移动式反击式破碎站
	给料口
尺寸（mm）
	1130×800
	
	
	242

	79
	
	
	1060×1100
	
	
	328

	80
	
	
	1300×850
	
	
	371

	81
	移动式筛分站
	筛面规格（mm）
	1500×4800
	
	
	96.5

	82
	
	
	1500×6000
	
	
	96.5

	83
	
	
	1800×6000
	
	
	140

	84
	移动式水洗站
	原料含泥量（%）
	≤30
	
	
	123

	85
	
	
	≤15
	
	
	41

	86
	水洗圆振筛
	筛面规格（mm）
	2100×6000
	
	
	30

	87
	
	
	2400×6000
	
	
	37

	88
	
	
	2700×6000
	
	
	37

	89
	
	
	3000×8000
	
	
	60

	90
	
	
	3600×8000
	
	
	74

	91
	洗砂一体机
	处理能力（t/h）
	150
	
	
	45.5

	92
	
	
	200
	
	
	61.1

	93
	
	
	250
	
	
	92

	94
	
	
	350
	
	
	137.5

	95
	斗轮
	处理能力（t/h）
	150
	
	
	7.5

	96
	
	
	200
	
	
	11

	97
	
	
	250
	
	
	15

	98
	
	
	350
	
	
	18.5

	99
	洗石机
	处理能力（t/h）
	60
	
	
	44

	100
	
	
	120
	
	
	74

	101
	清水泵
	功率（kw）
	11
	
	
	11

	102
	
	
	15
	
	
	15

	103
	
	
	22
	
	
	22

	104
	
	
	30
	
	
	30

	105
	
	
	37
	
	
	37

	106
	
	
	45
	
	
	45

	107
	
	
	55
	
	
	55

	108
	
	
	75
	
	
	75

	109
	渣浆泵
	功率（kw）
	3
	
	
	3

	110
	
	
	4
	
	
	4

	111
	
	
	5.5
	
	
	5.5

	112
	
	
	7.5
	
	
	7.5

	113
	
	
	11
	
	
	11

	114
	
	
	15
	
	
	15

	115
	
	
	22
	
	
	22

	116
	
	
	30
	
	
	30

	117
	
	
	37
	
	
	37

	118
	
	
	45
	
	
	45

	119
	
	
	55
	
	
	55

	120
	压滤机
	压滤面积
	100
	
	
	5.5

	121
	
	
	200
	
	
	5.5

	122
	
	
	400
	
	
	11

	123
	
	
	500
	
	
	11

	124
	
	
	600
	
	
	15

	125
	
	
	800
	
	
	15

	备注
	本定额施工机械每台班工作时间为8小时工作制。


	






[bookmark: _Toc4653][bookmark: _Toc32436][bookmark: _Toc1999][bookmark: _Toc9740][bookmark: _Toc28353][bookmark: _Toc4018][bookmark: _Toc5787]附录E 省级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推荐因子
（kgCO2e/kWh）

	区域
	2022年

	山西
	0.7096 

	全国平均
	0.5199

	根据2024年12月26日，生态环境部对外发布2022周期全国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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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8587][bookmark: _Toc15591][bookmark: _Toc11741][bookmark: _Toc8069][bookmark: _Toc18593]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 执行”。






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碳排放核算标准
Carbon Emission Accounting Standard for Resource Utilization of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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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施工单位、企业、管理部门、科研院所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碳排放核算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款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本标准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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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365][bookmark: _Toc25762]3 基本规定
3.0.1  本条明确了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碳排放核算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科学性：核算方法需基于可靠的物理化学原理（如碳平衡法），采用实测数据及权威发布数据，确保计算结果准确反映实际排放情况。
一致性：为便于不同周期或项目间的碳排放数据对比，核算边界、活动数据来源与排放因子等参数应保持稳定。如需变更，需在报告中说明理由。
可追溯性：所有活动数据、排放因子及计算过程应有完整记录，包括数据来源、处理方法和责任人，确保结果可复核、可审计。
3.0.2  “需求”指资源化企业因管理模式、工艺等不同而产生的对不同阶段和节点差异化的碳排放量核算需求。
“分段计算”指根据资源化处置工艺特点（如现场作业、运输、移动/固定式处置）划分核算阶段，明确各阶段边界，分段计算碳排放量后再累加为全流程总量。
[bookmark: _Toc9875]3.0.3  本标准聚焦资源化处置过程的直接和间接能源消耗排放，这两类排放是资源化处置中核心碳排放源。未纳入固废自身降解等排放，因其超出本标准“资源化处置”边界，且排放量相对较小，因此忽略，以免核算范围泛化。
[bookmark: _Toc6872]4 核算边界与排放源界定
4.1.1  再生料指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可替代天然材料的再生资源产品，如再生骨料、再生细骨料、再生粉体等。
4.2.1  1现场作业机械包括但不限于：履带式推土机（用于场地平整）、液压挖掘机（用于固废挖掘）、装载机（用于短驳运输）等，其燃料消耗是直接排放的主要来源。
2移动式设备如颚式破碎机、反击式破碎站等，以柴油或电力驱动为主；
3固定式设备指在固定场所内建设的工业化生产线及配套设备，如固定式破碎机、筛分机、传送皮带等，也包含除尘器等辅助设施。
4运输车辆指在建筑固废资源化处置过程中承担物料转运任务的机动车辆，含自卸货车、厢式货车、罐式运输车等。
[bookmark: _Toc20882]
[bookmark: _Toc23046]5 核算步骤与方法
5.2.1  公式（1）碳排放总量计算表格对应附录A中表A.1。
5.2.2  单位处置量碳排放（tCO₂/t）是行业常用绩效指标，便于横向比较不同规模和类型的资源化项目碳排放强度。因建筑固废成分波动大，再生料产出率和种类不稳定，在计算中需选择“处置总量”而非“再生料产量”作为分母。计算表格对应附录A中表A.1。
5.3.2  1公式（3）和（4）参考《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2015）编制。计算表格对应附录A中表A.2、表A.3、表A.4和表A.5-1。
      2公式（5）参考《福建省建筑碳排放核算标准》（DBJ/T 13-469-2024）编制。用于运输燃料数据缺失无法采用公式（3）和（4）计算时进行保守估算，避免核算中断，对应附录A中表A.5-2。
5.3.3  1
1）固定式处置生产线包括破碎机、筛分机、输送带等主要设施设备；配套设施指除尘系统、压缩空气站等辅助设施，其能耗均需统计在内。
3）公式（6）台班法是在无法通过计量、统计报表或结算凭证获取燃料活动水平数据时进行保守估算时采用的方法，以免核算中断。参考《福建省建筑碳排放核算标准》DBJ/T13-469-2024及实际施工机械能耗统计拟定。台班定额参考附录D。
5.3.4  1公式（7）参考《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2015）编制。
5.4.2  公式（8）参考《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2015）中的电力间接排放核算方法编制，排放因子优先采用省级电网数据（附录E）。


[bookmark: _Toc6548][bookmark: _Toc5963]6 数据管理与质量控制
c）  外包运输指由第三方企业承担的建筑固废运输服务，包括从产生现场至处置点的公路、铁路或水路运输。需通过合同约定数据提供义务，确保运输重量、距离等参数可核查。
e）  科学性：核算方法需基于可靠的物理化学原理（如碳平衡法），采用实测数据及权威发布数据，确保计算结果准确反映实际排放情况。
完整性：覆盖所有排放源，无遗漏。
一致性：同一项目不同周期数据口径统一。
准确性：可有效控制数据误差，同等条件选择误差小的数据。
可核查性：数据完整，保存规范，逻辑清晰，支持第三方核查。
f）  交叉校验机制指通过多源数据比对（如电表读数与产量数据逻辑校验、运输记录与GPS轨迹匹配）识别异常，确保碳排放数据真实可靠。
[bookmark: _Toc21565]
[bookmark: _Toc16704]7 报告内容与格式
7.1.1  4分环节计算并汇报报告指报告需分环节列出现场作业、移动式处置、固定式处置、运输的碳排放量，再汇总总量，便于识别重点减排环节。
      6指通过与同类项目在单位处置量碳排放强度、关键工序能耗等核心指标的标准化对比，揭示项目在规模效应、工艺先进性及管理水平的差异化绩效。
6其中主要设备能效指报告资源化设备功率和运行效率等参数（如破碎机单位电耗t/kWh）。同类项目认定需满足工艺类型相似（如均为移动式或固定式处置）、处置规模相近、原料成分类似等核心条件。区域行业平均水平可参考管理部门及行业协会发布的碳排放强度。
[bookmark: _Toc26503]附录A 报告格式模版

表A.2、表A.3和表A.4分别对应现场作业过程、移动式处置、固定式处置三阶段因燃料燃烧产生碳排放量的计算。所涉及消费量数据须如实完整填写。
表A.5-1用于运输环节有直接燃料消耗数据时计算碳排放量使用；表A.5-2用于直接燃料消耗数据缺失时估算碳排放量使用（对应标准5.3.2条）。
表A.6用于台班法估算燃料消耗时使用（对应标准5.3.3条），合计指各可明确识别单台设备消耗能源量总和，总计指合计值与其他未纳入合计范围但存在能源消费量二者的加和。
表A.7、表A.8、表A.9和A.10分别对应现场作业过程、移动式处置、固定式处置三阶段及运输过程因外购电力产生碳排放量的计算。所涉及消费量数据须如实完整填写。
[bookmark: _Toc27633]附录B 主要能源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规范性目录）
数据源自《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GB/T 32150-2015）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等权威发布数据。

[bookmark: _Toc3554]附录C 各类运输方式碳排放因子
（规范性目录）
本附录是根据《福建省建筑碳排放核算标准》DBJ/T13—469—2024中附录C各类运输方式碳排放因子规定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为规范性附录。


[bookmark: _Toc7092]附录D 常用施工机械台班能源用量
（资料性目录）
本附录是根据《福建省建筑碳排放核算标准》DBJ/T13—469—2024中附录E规定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为资料性附录。

[bookmark: _Toc21439]附录F 省级电力平均二氧化碳排放推荐因子
（规范性目录）
本附录是根据生态环境部办公厅正式发布的最新年度《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本附录数据是根据2024年12月26日，生态环境部对外发布2022周期全国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数据。本标准应用中应根据最新发布数据及时调整。为规范性附录。
image1.png
SEOE W

[ g
L BB L B . 55 Tﬁ&bﬂ%J

Lﬁﬁlﬂ%ﬂ%ﬁ%ﬁﬁ]ﬁiﬁ%ﬁ%ﬁéﬁ@J

TR A

]
A EE

Rk T

Z

s 2

B RBELE ||

RHATRERE . oy b el idfe

Z

AR E Ak
Eﬁl%iﬁ?ﬂ%mlﬂkwif‘ﬂm%ﬁ@j

PR AT ML T

‘ AR B S A AR S &





oleObject1.bin

image2.wmf
total

out

C

I

P

=


oleObject2.bin

image3.wmf
1

m

YSFYSjj

j

CMDET

=

=´´

å


oleObject3.bin

image4.wmf
eleelexcele

ADEF

C

-

´

=


